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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论虎门之战时期林则徐的“伪家书”

———附论新见家书一种

邹 子 澄

　 　 内容摘要:虎门之战时期,林则徐指责琦善在筹防与交涉两方面举措

失当的一封家书曾广为传抄。 由于该信真伪在当代颇受质疑,故而多为

近来治鸦片战争史的学者所忽视。 然而此家书的真实性,在当时便由李

星沅向邓廷桢确认,且其作伪难度无法与民国时期集中伪造的林氏家书

相提并论。 事实上该“伪家书”是两个月间分数次记下的两封家书的摘

录。 新见的另一封林则徐家书,同样表达了对琦善诸般措置的不满。
林则徐很少在与官员通函中表露的真实想法,在两封家书中都有直接

吐露。 这是认识他在促成怡良最终弹劾琦善前内心想法变化的重要

文献。
关键词:林则徐　 佚札　 鸦片战争　 琦善

林则徐(1785—1850)与琦善(1790—1854),长期被视为鸦片战争时

持对立主张的两位代表性官员。 加意探讨两人间关系变化、对比两者办

理“夷务”态度的研究者,自民国以来不乏其人①。 鸦片战争期间,自英方

在天津投书以后,林则徐、邓廷桢(1776—1846)被革职,琦善以钦差大臣

身份赴粤主持交涉及防务。 此后直至琦善革职解京期间,两人的分歧,尤
其体现在一封被广为传抄的虎门之战时期林则徐的家书中②。 该信原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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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详参[美]李怀印著,岁有生、王传奇译:《重构近代中国———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

象与真实》,中华书局,2013 年,第 69—70、82—83 页。
曾引用或抄录这封家信的如:1. 夏燮著,高鸿志点校:《中西纪事》,岳麓书社,1988
年,第 92 页;2. 魏源:《夷艘寇海记》,《魏源全集》 第 3 册,岳麓书社,2004 年,第
594—595 页;

 

3. 《入寇志》,抄本,原为张元济收藏;
 

4. 怡云轩主人:
 

《平 (转下页)



稿已佚,学者曾据不同抄件加以整理,刊布在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及

《林则徐书简》中①。 但自茅海建指出此信或有作伪之嫌后②,学界便少

有对此函的讨论③,《林则徐全集》亦不予收录④,可知将其视为“伪作”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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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(接上页)夷录》卷二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(索书号:NC / 2830 / 9150);5. 佚名:《犀烛留

观记事》卷上,抄本,原为郑振铎收藏;6. 黄钧宰著,王广超校点:《金壶七墨》,《黄

钧宰集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9 年,第 98—99 页;7. 王清亮:《溃痈流毒》卷五,美
国国会图书馆藏抄本(线上阅览地址:https: / / www. loc. gov / item / 2012402091 / ),又
有上海图书馆藏本(索书号:T13330-33),两种皆为内藤湖南据日本京都府立图书

馆所藏原抄本制作的录副本;8. 佚名:《抚夷记略》卯册,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

抄本(索书号:ra0215);9.
 

Entry
 

Book
 

of
 

State
 

Papers
 

During
 

War,
 

Vol.
 

I(原装封面书

写汉文“战时谕文·第壹”,以下称为“《战时谕文》”),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抄本(档

号:FO
 

233 / 181),叶三十五至三十六;10. 佚名:《夷事孴》,台湾汉学研究中心,
1970 年,第 177—189 页;11. 袁英光、童浩整理:《李星沅日记》 上册,中华书局,
1987 年,第 217—218 页;12. 《监察御史骆秉章奏报琦善误国情形并陈战守之策

折》(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)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

3 册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2 年,第 448 页;13. 佚名:《夷匪犯境闻见录》,中华全国

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,1995 年,第 178—188 页。
《林则徐关于鸦片战争的书札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鸦片战

争》第 2 册,神州国光社,1954 年,第 563—566 页;《致林汝舟　 第八号》 (道光二十

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),杨国桢编:《林则徐书简》,福建

人民出版社,1981 年,第 161—165 页;《致林汝舟　 第七、八号》 (道光二十年十二

月二十八日至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),杨国桢编:《林则徐书简(增订本)》,福
建人民出版社,1985 年,第 154—158 页。 按,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编者在整理说

明中最早提及了《平夷录》《入寇志》 《犀烛留观记事》收录该信的情况。 今笔者未

见这三种文献。
茅海建:《天朝的崩溃:鸦片战争再研究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5 年,第
252—253 页。 该书修订版中延续质疑的态度。
而在更早期的学界讨论中,这封家书其实是常被引用的。 如陈胜粦:《林则徐在广东

后期的思想与活动》,《历史教学》1962 年第 3 期,第 20—21 页;牟安世:《鸦片战争》,
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 年,第 198—199、204—205、213、220 页;杨国桢:《林则徐传(增
订本)》,人民出版社,1995 年,第 391—392 页。 其他引用者尚多,恕不一一列出。
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:《林则徐全集》第 7、8 册,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2 年。
故本文亦以“伪家书”指代此信,一则可与本文所揭示的另一封家书相区别;一则根

据本文的研究可知,“伪家书”是由分数日记下的原始家书拼合而成,其中内容固然

不伪,但其形态不免让人误以为“伪”。



成为主流看法。 然而以往关于其真伪的争论,于“伪家书”的性质、文本

构成及有关的写作时间节点,大都未予深究,而这恰恰是辨析其真伪的重

要前提。
兹首先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《抚夷记略》中所存抄件,对照

既有的多种“伪家书”传抄本,尽可能还原其完整内容,指出“伪家书”实

由分数日写下的家信摘录拼合而成,并对不同部分分别笺释,各为考订写

作时日。 其后,再参考另一通林则徐家书,探讨它与所谓“伪家书”中林

则徐革职后对琦善看法的一致性,展示最终劝使广东巡抚怡良(1791—
1867)上疏弹劾琦善以前林则徐的内心活动。

一、道光二十年末、二十一年初的“伪家书”

不少研究者假定“伪家书”仅为一封书信①,惟杨国桢在《林则徐书

简(增订本)》中,改称是两封家书的内容②。 但从其中众多可考的写作

时间节点看,“伪家书”更像是多日记录的总汇。
如何区分“伪家书”中不同的文本层次?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《战时谕

文》中所抄录的“伪家书”,本分为六段(在众抄本中属仅见),似非抄录者

的主观行为,而实有区别内容层次的意义。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收藏

的《抚夷记略》③中所载录的“伪家书”亦较完整,而长期未被学者注意。
下面即以《抚夷记略》本为底本,参以《战时谕文》 《溃痈流毒》等抄本,依
照《战时谕文》的分段,将“伪家书”分为七部分,加以校勘④及笺释,分别

还原各段文本的写作时间,并扼要分析其中与林则徐、琦善之矛盾有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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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如林崇墉认为是第七号家书。 林崇墉:《林则徐传》,中华大典编印会,1967 年,第
492—497 页。
杨国桢:《林则徐书简(增订本)》,第 154 页(该书 1981 年初版时仅称其为第八号

家信)。 这一更正看法又见杨国桢:《英国外交部中文档案与林则徐研究》,《近代

史研究》1997 年第 1 期,第 166 页。
《抚夷记略》是一部鸦片战争时期公文档案的杂抄,存 11 册,汇集了 900 多件公文,
与同类杂抄相比篇幅较大,全部为楷书录副。 其中有不少独见于此抄本的原始地

方档案,尤其是咨会、信、禀等。 与其他收录“伪家书”的杂抄相比,它的史源原始性

可能更高,故下文的研究以之为底本。
以[]表示补充缺少的必要字句,以〔 〕表示改正明显错误的字句,改动处悉有见于

其他抄本中的副本为根据。 原文中的小字注文加( )区别。 外国人名之“口”旁已

删去。



史事。 须请读者注意的是,这封家信的各种副本尽管大意相同,然而字句

多有出入,无法校对出一个定本。 此处仅是提供一个过去受关注较少、
但完整度与原始性较高的副本,接近原文的定本,仍然有待新文献的

发现。
其一(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至十五日间)
　 　 广东夷务,大不可问。 议和之事,静老以为秘计,不令人知,惟密

任直隶守备白含章及汉奸鲍鹏,系贩鸦片夷人颠地之跟役,后颠地已

奉旨驱逐,前年到粤后,即指名拿鲍鹏,后为山东纵放,竟来寄住,虽
甚秘密,其实人人皆知。 若烟价一事,已许价七百万,尚要壹千万,且
要现银,闻已许壹百万,尚且不肯。 其码头除广东外,闻又许伊福建

省城及厦门两处,而彼尚要苏州、上海、宁波等处[,并定海亦不肯交

还]。 其骄恣如此。 广东和议不成,仍必再动干戈,彼时欲收已懈之

军心与已散之壮勇,又何可得哉! 譬如血气之症,正在用药扶持,中
间忽被一医用了泻药,几乎气脱,如何得全? 此真可用恸哭者也。

内中“许价”一事,见于琦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(1840 年 12 月 26
日)照会,但与实际情形又稍有出入。 其一,要利息及要码头两事,被琦

善拒绝;其二,“尚要壹千万”不见于照会,盖为误传,而琦善许以代筹之

银数亦仅六百万两①。 此后英方全权代表、商务监督义律(Charles
 

Elliot,
1801—1875)以为清廷并无交涉诚意,依照外相帕默斯顿子爵(旧译巴麦

尊,Henry
 

John
 

Temple,3rd
 

Viscount
 

Palmerston,
 

1784—1865)训令交由海

军司令伯麦(James
 

John
 

Gordon
 

Bremer,1786—1850)指挥进兵②,遂有虎

门之战中的第一次战役,大角、沙角炮台于十二月十五日(1841 年 1 月 7
日)失陷,而后琦善做出更大让步。 以作信人忧虑地谈及将来“仍必再动

干戈”看来,这部分只可能写于十二月初三日以后、十二月十五日之前。
其二(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间)
　 　 逆夷与静老(即琦侯)照会云:限三日,若不许即攻打虎门。 如

是者已数次。 且其照会内云:“若添兵勇来敌,即不准和。”静老一意

要和,竟不敢添兵,文武再四禀求,密派二百名至五百名为止,夜间偷

载渡船,散拨各处,毫无济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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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[日]佐々木正哉编:《鴉片戦争の研究:資料篇》,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,1964
年,第 43—45 页。
[日]佐々木正哉编:《鴉片戦争の研究:資料篇》,第 51—52 页。



本月十五日,逆夷突率多船来攻沙角炮台,后并有二千余人用竹

梯爬上后山,副将陈连升①久历楚军,最为老练,曾在后山埋有地雷,
触机发动,击死百余人,然不能再发。 后[队]逆夷并汉奸复一拥而

进,打至申刻,我兵六百名,彼有五倍,而火药已竭。 彼又用火轮船、
杉板船并汉奸船数十只,绕赴三门口,将师船十只放火烧毁。 其船上

官兵,或阵亡,或逃命,人心已乱,炮台上已来不及矣。 其横挡、清海

〔靖远〕、镇远、威远各台俱在附近,而各保自己,不能打救,且即欲添

兵协济火药,亦须用船,而夷船已横截之矣。 沙角、大角两炮台俱被

夺去,可怜陈连升并其一子均被挫数十刀,且刳肚腹,言之可痛! 守

备张清龄②、外委崔〔翟〕长龄③均阵亡,三河〔江〕营兵死者最多,连
〔惠〕州次之,抚标最少④,大约死者死,伤者伤,而逃者亦复不少矣。

关滋圃尚守镇远,李润堂守威远,马展〔辰〕⑤、多隆武⑥守定

〔靖〕远,皆不过数百兵,籓篱全不足恃。 向来广东门户之总要,总因

内河水浅,夷船重笨,不能进来。 今自议和以后,兵勇撤去,九月底更

无人管了。 静老到后,更从汉奸之所请,造杉板小船,擅集置造者,更
不可数计⑦。 而沙角后山之人,大半皆汉奸,或冒官兵号衣,或穿夷

服,用竹梯牵引而上。 从前七八月间,一面拿汉奸,一面出示,令其杀

夷领赏,汉奸密谋动手,鬼子心悸,不敢留汉奸在船,一时几于尽除羽

翼。 静老来后,有人拿鸦片,即碰其钉子,有人说汉奸,则曰汝是汉

奸,故此辈全无忌惮,酿成今日之事。
沙角、大角两台既已被占,即上山造屋矣。 其小船闯进三山,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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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陈连升(1775—1841),湖北鹤峰人。 时为三江协副将。
张清龄(? —1841),时为水师提标中营千总。
翟长龄(1817—1841),字虎臣,广东东莞人。 时为抚标左营外委。
林氏日记十二月十五日“三江营兵死者百余人,惠州兵死者亦将百人。 抚标及水师

兵死者转少,惟水师千总张清龄、抚标外委翟长龄死之”(《林则徐全集》第 9 册,第
434 页)的记录,与此处所言近似。
马辰(1784—?),安徽怀宁人。 原任湖南抚标右营游击,因事革职,后为林则徐奏请

随赴海口查办事件。
多隆武,生卒年不详,曾署肇庆协副将。
“静老到后”至“不可数计”,《战时谕文》作“琦相到后,纵汉奸之所为,新遣杉板小

船,招集贩烟蜈蚣快蟹等船数百只,竹梯千余架,此外火箭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,
更不可以数计”,《溃痈流毒》略同。



镇口唾手可得,关提、李镇虽在威远等处,而兵单难以拒守,且镇口一

失,尽可直逼省城,徒守此三四处炮台亦复无益。 众文武合请大添兵

力,而静老到此田地,尚且恐添兵而阻和议,各官再四恳求,乃敢暗添

兵数百,于夜深始渡,官民均极愤愤。
此次失事之后,嶰老(邓制军)作字来请,难再坐视,且云此后当

无议和之理,因各备一柬,遣赴督署,同称闻有此事,心甚焦急,特差

人来请安,并请中堂吩咐。 据其答云:无话商量。 盖其讳疾忌医,尚
不欲[人]知道那事也。 闻两日连付数信与义律,皆不与[人]知,而
逆夷所须,事事全依,方能歇手。 [不然限至十九日,二十日又要动

手。]关滋圃专弁请兵,仅许密发二百,其差官来寓哭诉,云提镇两位

在炮台相对而泣,既无援兵,安得不坐以待毙? 余谓提镇以死报国,
亦是分所当然,但何以不将此情形透切一奏,死后亦有伸冤之日。 即

一时不能伸冤,后世亦有记载,未知滋圃能见及此否。 今既无别法,
只得看和得成否。 如和得成,原不过暂解一时,[而大事已去,]过一

二年后,不堪设想矣;若和不成,[守御又不许,]则省城首受其亏,倘
镇口一失,省城倾危,到了水穷山尽,又何所逃也?

限期三日要求答复、满足义律所提条款之事,由义律、伯麦十二月十六日

(1841 年 1 月 8 日)照会提出;“不然限至十九日,二十日又要动手”,而实

际上琦善于十九日答应要求,则这一部分必作于十六日至十九日间。 所

闻“若添兵勇来敌,即不准和”,对应照会中“惟三日之内,如稍有另作武

备,本统帅刻即当再动兵攻敌”一句①。 林则徐十九日写给怡良之书信,
言及十六日照会内容中具体条款(许价、沙角开舱贸易),认为此时须招

集士绅、组织团练,但又踟躇于是否该向琦善沟通此事②。
其三(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)
　 　 十五日打仗后,义律即用文书与提督,并索静老回信,订三日,否
则攻打,业已全许矣。 静老不信广东官员,凡奉到廷寄及发兵〔递〕
奏折、夷信往来,从不以一字示人,即见司道,偶然说及,亦不过云夷

人求几件事而已,所求何事,则又秘而不宣。 此刻已过了三日之限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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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[日]佐々木正哉编:《鴉片戦争の研究:資料篇》,第 56 页。
《林则徐全集》第 7 册,第 263—264 页。 按,此信原系年为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底,据
信中“今日闻一切俱许,则明日自可免攻”一句,对照上引照会,可知当为十二月十

九日作。



闻又挂了红旗〔闻挂了白旗,似是和了,乃顷间又闻挂红白双旗〕,传
言欲得新安县,不知果否。 昨李总戎炮台向静老痛哭,不肯再去,伊
云足下不去〔若和议不成〕,只有一死。 伊既说此话,亦知和之不得

成矣。 而向之讳疾忌医,犹可问乎?
上引信文提到“已许价七百万” “又许伊福建省城及厦门两处”,以及“尚

要壹千万”“尚要苏州、上海、宁波等处”(其一),表明双方还在博弈中;此
处既言“业已全许”,说明作于不同时间。 又,此处重复提及三日为限、要
求答复之事,从表述上看也应另作一段。 而“此刻已过了三日之限”,则
说明时间已到十二月二十日。

其四

　 　 此次攻打炮台,在和议数月〔日〕以后,必不能遥愬上文缴烟之

事,仍谓有激而成,而嶰老犹以此为虑,殊不思逆夷前次所以不敢轻

犯者,原因防守严密,众志成城,解散汉奸,不敢狡展私衷也。 自奉旨

不开枪炮,即被抢去师船,静老到时,先问何人开炮,并说闻得炮台上

放一号炮,致夷人生气,将师船抢去。 如此倒行逆施,懈军心,[颓志

气,]壮贼胆,蔑国威,此次大败,皆伊所买,岂遥愬缴烟之事? 如再

谓有激而成,则伊以十万银之牛羊、鸡鸭、小米之馈谢之,若果再以诬

枉之言归咎前事,只得拼死畅叙一呈,遣人赴都察院呈递,虽置之死

地,亦要说得明白也。
过去论者似未注意到,这一段所云并非琦善的谈话或想法,而实际是特指

琦善覆奏林则徐办理禁烟情形一折的具体内容。 该折直接决定林则徐此

后的政治命运,故而他与怡良的书信中也多次谈及。 此前九月初三日,上
谕将林则徐、邓廷桢交部议处,初八日吏部议覆,同日遂有两人革职之

旨①。 而同月二十九日到京的一封林则徐奏片进一步激怒道光帝,于是

有旨令琦善到粤后查明该片中朱笔点出之处②。 在琦善最终提交的覆奏

中,他称林则徐先前向洋商谎称缴烟便有赏银,然而“每烟一箱仅给茶叶

五斤”,事后还逼他们立下再贩鸦片则船货入官、人即正法的甘结,“此衅

之所由起也”;而后又逐一指出其办理不善之数端③。 林则徐了解到琦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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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 2 册,第 428、437—439 页。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 2 册,第 407 页。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 2 册,第 609—612 页。



覆奏的大意,情绪激动,在情理之中,因其内容在他看来几乎是有意构

陷①。 有研究者认为都察院递呈之举“不合清代官场常规”②,但并未指

出琦善在调查覆奏中先已下了狠招,让林则徐的政治生命陷入极危险的

境地;倘若将来因此果被严议,则遣人上都察院呈控,禀明冤抑,亦为《钦

定吏部则例》所允许③。 不过,随后由于广东交涉不顺利,道光帝态度转

向主剿,林则徐议处之事也暂被搁置④,琦善反而陷入悖旨办事的危

机中。
其五⑤(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)

连日探知和议已成。 沙角嘴〔尖沙嘴〕一带许其盖屋居住,作为

贸易之所。 所赔之银,勒伍怡和家垫出一百万,约于新正给付,夷船

方肯退出,并先退回舟山。 或可希图目前无事。 然其情伪,究不可得

而知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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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据梁廷枏称,琦善本欲通过怡良坐实林则徐的部分罪名(转引自陈胜粦:《林则徐在

广东后期的思想与活动》,《历史教学》1962 年第 3 期,第 19 页)。
茅海建:《天朝的崩溃:鸦片战争再研究(修订版)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7 年,第 233 页。
“官员冤抑赴都察院呈控”条曰:“凡候补、候选及曾经议处人员,如有应行呈明情

节,准其赴部具呈,交与该司,将应准、应驳情由详加查核,明晰批示,分别办理。 至

具呈批驳之后,不许复行捏词妄控。 倘此内果有真正冤抑,许其自赴都察院具呈。
该院查明应行准理者,行文调取该部办理原案及一应定例,如实系舛错,即为奏请

更正。”(故宫博物院编:《钦定吏部则例》第 1 册,海南出版社,2000 年,第 348 页)
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及上谕档,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琦善奏折到京,并经皇帝

阅览后,虽登记有“即有旨”,但并未形成相应文件(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代

军机处随手登记档》第 58 册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3 年,第 511—512 页;中国第

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第 45 册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 年,
第 482—483 页)。 至十四日,遂有谕林则徐、邓廷桢“同办”之旨(中国第一历史档

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 2 册,第 710 页)。 按,十二月初七日值班记录随手

档之章京为“林、程”。 据《枢垣记略》,一为林扬祖(1799—1883),字岵瞻,林则徐

本家,一为程庭桂(1796—?),号楞香(梁章钜、朱智撰,何英芳点校:《枢垣记略》卷

十九,中华书局,1984 年,第 223、222 页)。 两人与林氏皆有联络。 孙冰考证,后者

曾为身处险境的林则徐出谋划策(孙冰:《林则徐信札“望云庐”考等五则》,《清史

研究》2007 年第 3 期,第 105—114 页)。 因此不排除两人曾将此折秘密抄送给林氏

的可能性。 但是写作这一段家信时,林则徐应该还未得到两人的消息。
此段为《战时谕文》所无,而《抚夷记略》《溃痈流毒》《夷事孴》有。



退还定海(即舟山),由义律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照会中主动提出①;而寄居

贸易之所,琦善要求英方于尖沙嘴与香港二者择一,义律在二十四日答应

仅要香港一处②。 故这一部分应作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。
其六(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)
　 　 今日早晨,督署接到廷寄,静老即刻来拜,排闼而入,始知和议忽

又不准,然此时局势已散,从何收复? 静老仍一意主和,力言不可打

仗之故。 明则来此面商,实则封缄其口,亦无庸与之细说。 即使竭力

与辩,必恨我阻其和议,倘以阻挠见效〔劾〕,又安敢尝试乎? 现在廷

寄内云“即当申明挞代〔伐〕”,又云“朕志已决,断无游移”,然后果

否游移,固属难料。 计算上元之内,尚有五折批回,若一直生怒,则静

老亦是覆辙,但恐无人下药,又要抓住旧医,此时万难措手,较前一气

做下,难易迥殊霄壤,奈何! 此次廷寄竟不能转行,然随处皆有汉奸,
不数日自必尽知,倘再进一重,虎门各炮台全不预备,省城殊觉可危。
静老现与义律约定新正初四日在狮子洋边莲花城相会,无人敢阻,想
彼此别有心交,不敢相害。

林则徐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记有“早间督、抚署俱接到本月十

四日六百里廷寄,琦节相刻即来寓,排闼而入,晤谈少顷别去。 随往答之,
到门而回”

 

③,与此完全相符。 所谓“廷寄”为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

发出,以六百里速度急寄,谕令“即当大申挞伐”,“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

谕”④。 故知这一段为十二月二十八日记录。
茅海建认为“现在廷寄……亦是覆辙”一段,直接攻击道光帝,林则

徐作此不敬之语,并公然抄出,广为流传,实属可疑⑤。 但道光帝态度游

移本属实情,而这类言词,也曾出现在林则徐的奏片中。 道光帝在天津投

书事件后态度骤然转变,一向严密筹防之广东忽奉旨不准开放枪炮、等待

钦差琦善前来交涉,官民难以接受,认为上意难以揣度,实在情理之中;而
奉旨革职后,林氏就曾上奏陈言洋务不可歇手、藩篱不可不固,欲行最后

一搏,改变道光帝主抚态度,乃至直接劝言“务思上崇国体,下慑夷情,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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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[日]佐々木正哉编:《鴉片戦争の研究:資料篇》,第 68 页。
[日]佐々木正哉编:《鴉片戦争の研究:資料篇》,第 70—71 页。
《林则徐全集》第 9 册,第 435 页。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 2 册,第 710 页。
茅海建:《天朝的崩溃:鸦片战争再研究(修订版)》,第 233 页。



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”,结果招致朱批严词驳斥①。 此一诤言,与“伪家

书”中所言几乎一致。 因此,认为这部分书信言语触犯禁忌,似有夸大,
并不足据以质疑全信的真实性。

此外,与其说这段话意在揣摩(从表述看亦难称批评)皇帝心思,不
如说其主旨是在对自己的命运做预测:目前道光帝对琦善之奏报不满,五
份批折发还,恐怕琦善会落得(与先前自己革职)一样的下场(“亦是覆

辙”);而一旦皇帝的态度转回筹防主剿,“又要抓住旧医”,则自己又须出

来主事;但布防形势已经大变,无从措手,亦属入了死局,尚不如提前得一

开缺回籍的结果②。
其七(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)
　 　 此时以〔川〕楚调兵,难瞒汉奸耳目,况烟价现许先付一百万,夷
人穷极,势必索讨。 此项系伍怡和垫给,渠要迫于有旨,不得不然,若
知不准赔还之旨,伍商岂能出乎? 而夷人正在要钱,无钱付给,必有

攻打。 此时虎门各处,兵力既单,兵心全散,若狼奔豕突,即使省城得

保,而新安、香山二处县分及虎门炮台均可唾手而去,祸不可测。 新

正三日,静老赴狮了〔子〕洋,与义律约于初四日相见。 顷知初四日

义律仍不肯见,改于初五日辰刻,究不知情形何如也。
《溃痈流毒》抄本标题“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,正月初四日粤省发”,《夷匪

犯境闻见录》 卷三标题“前广东制军林家信(二十一年正月初四粤东

发)”,与其中提到的时间点吻合,故当作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。
末句的时间表述方式亦可佐证。

二、“伪家书”证真

上一节已经根据内容的时间线索将“伪家书”离析为七个时段的文

本,并结合相关史实对其内容的可靠性做了辨析。 本节再对其真实性予

以申论。
(一)受函人问题

“伪家书”之受函人,除林则徐长子林汝舟(1814—1861)外,过去抄

561

①

②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 2 册,第 407 页。
他在与会试房师沈维鐈及亲家叶申芗(其女叶氏嫁与二子林聪彝)的信中,都吐露

过这一想法(《林则徐全集》第 7 册,第 262、268 页)。



本也有记为伊里布(1772—1843)、裕谦(1793—1841) 或吴下友人的①。
但若通读今存林氏书信,则大抵可以认识到,林氏与朝廷官员及士绅通函

往来,语气一般比较正式、郑重,文字修饰较多②。 相较之下,家书③中的

言语较为平实直露,接近语体,且往往篇幅较长、吐露心声较多。 “伪家

书”摘录的文字,显然更接近后者,与现存的家书真迹在表述风格上并无

区别④。 由于伊里布、裕谦皆为朝廷重要官员,以“伪家书”的语气与之通

函,实在不够得体,无须深辨。 而致吴下友人之说极为少见,且不见旁证。
故仍从多数抄本之说,判断受函人为林汝舟。

与日记核对,这批书信应分别封入两次家信中,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

二十九日、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分别寄往苏州林汝舟处⑤。 林汝舟于道

光二十年夏间自闽送林氏眷属来粤,秋间起行北上,准备应来年辛丑恩科

会试,但行至苏州,得闻其父革职之讯,便折回粤省⑥。 这两封家书应在

他逗留苏州时收到。
(二)真伪问题

过去研究者尚未注意到有关这批家信摘录真伪的一条重要证据。 时

任四川按察使的李星沅(1797—1851),曾在日记中抄录由漕运总督朱树

(? —1863)寄来的“少翁寄莘相书”(即致伊里布),内容即上文家书的一

部分,此则已被研究者留意到。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获阅该家书时,
李星沅即称“谛审书意,似在新正初间,且非少翁心胸手笔,必不能深切

著明至此”⑦。 尽管对时间的判断及所述受函人均有误,但他从文字中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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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 

李星沅所得传抄本为“寄莘相(伊里布字莘农)书” (袁英光、童浩整理:《李星沅日

记》上册,第 217 页)。 《抚夷记略》题为“前任两广制军林　 　 与江苏裕中丞书”。
《犀烛留观记事》题为“致吴下友人书”(转引自《林则徐关于鸦片战争的书札》编者

按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鸦片战争》第 2 册,第 566 页)。
《林则徐全集》 第 7 册,第 345—346、394—395、397 页;第 8 册,第 18—19、360—
361、381 页。
《林则徐全集》仅收录家书二十余封,而近来拍卖市场上亦出现不少未被收录的家

书,兹不具列。
对林氏书信风格的另一种认识,见茅海建:《天朝的崩溃:鸦片战争再研究(修订

版)》,第 233 页。
《林则徐全集》第 9 册,第 435—436 页。
《林则徐全集》第 7 册,第 269、276 页。
袁英光、童浩整理:《李星沅日记》上册,第 217—218 页。



未觉出这批书信有作伪之嫌。 而被忽视的重要证据,则为数月后李氏在

奉旨调补江苏按察使入京觐见途中,行至华山脚下华阴庙,巧遇出关赴戍

的邓廷桢,除长谈广东局势外,李星沅以此信之真伪求证于邓氏,并于道

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六日记下“嶰翁阅外间传少翁书信为不妄”之语①。 以

邓氏与林则徐在广东共事之经历,应不至误认好事者伪造之书信为真。
此信之真伪还可以由其他两方面来认识。 其一,当时伪造这批家信

摘录的条件非常苛刻,与在民国时作伪不可同日而语。 胡思庸辨为伪书

的 45 件家书②,均为 1936 年广益书局版《清代四名人家书》所收,而此书又

实为 1935 年中央书店《林则徐家书》的翻版,原列为“清朝十大名人家书”
之一种,由署名“虞山襟霞阁主”者编订③。 编者实即中央书店主人、常熟

人平襟亚(1892—1980)。 这一整套名人家书中,有不少在后来被辨为伪

作④。 书前“著者小史”虽称这批家信得自林氏后裔,但据胡思庸之考辨,
实则多改写自《林文忠公政书》所收公牍。 《政书》自光绪年初刊后,翻印者

众多(有光绪五年长洲黄氏刻本、光绪十一年侯官林氏刻本、光绪二十四年

天津文德堂石印本等),在民国时绝非稀见,自不难据以作伪。 而“伪家书”
在鸦片战争时就已存在,许多时人曾经引述,且其内容与林氏书信、日记有

许多近似之处,已见前述。 若谓有人在当时便有手段偷窥林氏的公文、私
人书信与日记,以平襟亚之法作伪,不免牵强;何况林氏革职以后,并无上

奏权,想作伪亦无奏疏可据。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,“伪家书”与林氏书信

及日记内容的对应,恰为这批家信摘录皆为林氏手作的证明。
其二,家信摘录中展现出林则徐对交涉进展虽有一定了解,却每多舛

误。 这并非作伪的破绽,而恰为其真实性的佐证。 与“其三”中所云“静

老不信广东官员,凡奉到廷寄及发递奏折、夷信往来,从不以一字示人”
相印证,林则徐、邓廷桢、怡良、豫堃之间在拜折前共同拟定奏稿、在收到

京信及上谕后共同商议对策的默契,并未在琦善到粤主政后重新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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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英光、童浩整理:《李星沅日记》上册,第 278 页。
胡思庸:《林文忠公家书考伪》,《历史研究》1962 年第 6 期,第 149—157 页。
林则徐、彭玉麟、张之洞、李鸿章撰,周惟立校阅:《清代四名人家书》,广益书局,1936
年。 林则徐:《林则徐家书》,中央书店,1935 年。
详参刘学照:《李鸿章家书辨伪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6 年第 2 期,第 56—71 页;秦进才:
《〈张之洞家书〉辨伪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0 年第 2 期,第 114—120 页;胡有猷:《胡林翼

家书简述》,《益阳师专学报》1984 年第 4 期,第 75—77 页。



林氏日记中,除了几次面议,几乎不见他与琦善的联系;这和他与巡抚怡

良之间长期保持通信、交换情报的情形截然不同。 即便是对怡良,琦善也

未将机密“夷务”尽数告知①。 故而书信摘录中述及交涉事务每多不实,
并非作伪之破绽,而是当时琦善对其他广东地方官员保守交涉秘密、不予

告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。

三、新见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家信

近新见林则徐家书一种,发函时间在上述家信发出后不久。 兹全录

如下:
广东情形大不可问。 自今年以来,未作家信寄回,所有家中前寄

粤东各信,却无遗落,不过到得迟缓耳。 腊月十五日,虎门外沙角、大
角炮台被逆夷攻夺,戕害副将及官兵多名,谅闽中早已闻知,不必细

述。 自是以后,理应竭力筹剿,岂有再与议和之理! 乃春初竟在内洋

大开筵宴,酬酢逆夷,似深感其能攻者。 逆夷上坐,琦相主坐,广东府

协拙然居下,真堪为万世笑。 讵知犬羊愈纵愈骄,大悬告示,令内地

民人归其治下,纳其租税,于是众人始知琦相擅许以香港地方。 因该

夷欲立合同之约,皇上不准,琦相不能作主回复该夷。 甫于二月初间

重新议剿议守,然已晚矣。 水陆兵心,俱已解散,汉奸充入兵中,无论

一动一静,逆夷皆先知之,且该逆所制火箭等军器及添造杉板小船,
不啻百倍于前,势焰凶张,至于此极,皆养痈以贻大患故耳。

二月初四、五两日攻打虎门,各炮台之兵全散,提督关天培、游击

麦廷章②俱经殉节。 又于初七日进内洋,攻打乌浦,本省兵全数奔

逃,湖南新到之兵尚能接战,而扎营不得其地,后面有河四道,兵丁败

退,淹死者多,署湖南提督祥福③、游击沈占鳌、都司王怀贵、广西参

将周枋④俱经阵亡。 近日夷兵直逼内河,离省不过二十里,省城士民

挈家而逃者已大半矣。 然省会城垣,实为高厚,南面并有外城,以我

看来,似应可守,惟本地兵以逃走为事,最不得力,幸此时有贵州兵一

千名,江西南赣兵二千名,湖南镇筸等兵亦尚有五百名。 参赞杨侯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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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廷章(? —1841),广东鹤山人。 时为广东提标左营游击。 《清史列传》有传。
祥福(? —1841),玛佳氏,满洲正黄旗人。 时为署提督、湖南镇筸镇总兵。
周枋(? —1841),时为广西梧州协副将。



二月十三日到省,民心稍定。
琦相已革去大学士、拔去花翎,此系尚未接虎门失守、乌浦败北

之信,业已如此,恐日后不免拿问矣。 后路之四川兵,闻亦将到,并闻

靖逆将军奕①、参赞隆②本月内亦俱可到。 我在此虽无官职,然腊月

底曾有同办之旨,彼时琦相诸事隐瞒,只得退居以避之。 今值危急之

际,自揣曾任大僚,岂能临难不赴? 是以奋袂而出,自雇闽省壮勇,已
得八百余人,又湖南镇筸兵勇亦愿归我统带,以之守城御敌,似尚裕

如,但不能水中制其死命耳。
家眷本拟与新会翰林星章③之眷属约定正月杪同行,延医治病,

未及赶上,旋见各处官眷纷纷搬开,亦与邓制军家眷一同起身,大约

在南雄州暂驻,因彝官④媳妇娩期在三月也。 我一时不能回闽,恐要

过夏,再作计较。 现值粤东闹事之际,家乡谣言必多,切不可信,总须

见有家信或京报才是实矣。 亲友中记挂者多,我不及作札安慰,如有

来问,以此转告之可也。 二月二十四日。 省局奉到。⑤

此信与林则徐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、二月初七日、二月初八日、二月

初九日、二月十三日日记⑥记录多能对应,因最晚一处为二月十三日记

录,故作信日期应不早于此。 从“谅闽中早已闻知”及最后一段看,此信

应是寄往侯官家中的。 此时林汝舟在从苏州赶往广东路上,次子林聪彝

与其夫人暂居南雄,故受函人应为三子林拱枢及其他家人。 尽管道光二

十、二十一年林氏发出的庚字第一至十四号家书(与林汝舟、家眷会合为

止)在日记中悉有记录,但此信与上述之家信摘录,实为至今仅存的鸦片

战争期间林则徐家书,而两者内容又大体关照并衔接,完整展现出虎门之

战中两场关键战役的经过,以及林则徐对琦善“一意主和”的一贯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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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又见于《战时谕文》叶七十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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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春初”之“大开筵宴”,指正月初五日琦善与义律在莲花城之面谈,
在林氏当日日记中亦有相似记录①。 在林氏看来,大角、沙角一役本应为

一教训,使琦善改变对英国人的态度,认识其贪婪狡猾本性(在林氏奏折

中数见),不料琦善反而亲自设宴款待,让一众地方官叨陪下座,着实有

辱国格。 更令林则徐等人吃惊的(假)消息是,琦善在交涉中竟已暗许香

港与英国,而并未告知其同官诸人②。 这一消息正是怡良正月二十日拜

发弹劾琦善奏片的直接原因③。 亲历者梁廷枏称,在见到义律及伯麦有

关香港的告示后,“则徐闻而发指,劝怡良实奏,谓:‘人民土地皆君职,今
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,岂宜缄默受过。’”怡良初虽徘徊,但林氏将此

情形告知地方绅士,在他们要求“但据情转奏”后,怡良最终决定递折④。
信末所署日期到底是作信、发信还是“省局”收到的日期? 若为作信

日期,据林氏日记,二月二十日琦善革职锁拿之旨就已到粤⑤,次日琦善

即起行北上,而此信却未提及,不合情理。 若为收信日期,则前已证明此

信必作于二月十三日以后,历十一日便由“省局”收到,即便是到最近的

福建,也不可能这样迅速⑥。 而林则徐写作家书的习惯,或可帮助确定这

一时间的含义。 他曾在家信中告诫子嗣如何写作家书:“但临要寄信之

时去写,那能记得许多? 总在平时一条一条写出,不必串成囫囵文法,则
发信只须添数句便可封了。”⑦而本文分析的家书,都有分次写作的痕迹。
以此看来,二月二十四日很可能是该家书最终封发的时间,但其内容则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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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便已分次写好。
由于在香港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,英方展开在虎门的进一步军事行

动,即此信中所言二月初虎门各炮台失守之事。 见此情状,林氏虽无官

职,但虑及十二月曾奉旨与琦善同办守御(“同办之旨”)①,开始暗自联

合乡绅筹设团练。 本文不欲探讨有关虎门之战的军事史问题,故这封信

的有关细节,仍有待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。

四、小结

鸦片战争期间的林则徐家书,目前只见本文引述的两种。 本文认为林

则徐与长子林汝舟的这批家书摘录并非伪造,在当时便广为流传,且得到

邓廷桢的证实,只是其内容并非过去认为的一封家书,而是分多次记下的

两封家书的内容摘录。 另一封与三子林拱枢的家书稍晚于此,与前者内容

关照并衔接,包含林则徐对虎门之战中两场关键战斗的描述,又清楚地反

映出在虎门交战以后,他对琦善仍然悖旨交涉一事不断加剧的不满,展示

了他在最终促使怡良出奏弹劾琦善前的内心活动。 尽管琦善最终去职有

多方原因,但林则徐与他之间矛盾的激化、以至发展到林氏去职后仍然从

旁推动弹劾,并非后世及旁人主观营造的想象。 本文讨论的书信正是展示

这一矛盾的重要窗口。 一方面,在办理广东“夷务”一事上,林则徐对琦善

到粤后的做法一直不认同,在虎门之战初期便已极为不满,后来更在家书

中直诋其“倒行逆施”(其四)和“真堪为万世笑”(二月二十四日家信)。 另

一方面,琦善来粤之初肩负调查销烟案之责,林则徐的政治命运本取决于

其覆奏结果。 林氏在家书中之所以显得情绪激动,扬言要去都察院“拼死

畅叙一呈”(其四),正因他了解到对方竟选择在覆奏一事上下狠招,指出他

在销烟一案中办理不当,英国人之举实属“有激而成”。 家信反映的两人政

见之争以及直接的政争,是理解林氏最终决定从旁推动弹劾琦善的重要

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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